浙江省公安、司法行政系统2012年招录人民警察
（司法助理员）学员政策问答
　　特别提示：全省各级组织人力社保部门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针对人民警察（司法助理员）学员考试的辅导培训班。目前社会上出现的任何以人民警察（司法助理员）学员考试命题组、专门培训机构等名义举办的辅导班、辅导网站或发行的出版物、上网卡等，均与组织人力社保部门无关、与本次考试无关。敬请广大报考者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
　　一、本次学员的招录范围及对象是什么？

　　答：1.省属监狱系统、县（市、区）公安机关面向退役士兵招录的对象为：高中及以上学历或具有同等学力的已退役士兵。其中，报考省属监狱系统的，要求具有浙江省常住户口（以2012年8月15日的户口所在地为准，下同）；报考县（市、区）公安机关的，要具有所在设区的市范围内常住户口。退役士兵目前仍在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且未能在2012年应届毕业的，不能报考。

　　2.省属监狱系统、县（市、区）公安、司法行政机关面向应届生招录的对象为：2012年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应届生（要求在2012年8月31日前取得毕业证书），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的职位要求具有本科学历、学士学位的应届生。其中，报考省属监狱系统的，要求浙江省生源应届生；报考县（市、区）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的，要求所在设区的市范围内生源应届生。

　　生源地是指经高考、被高校录取时户口所在地

　　3.省属监狱系统、县（市、区）公安、司法行政机关面向服务基层项目人员招录的对象为：（1）参加我省“选聘到村（社区）任职高校毕业生”项目服务满2年（截至2012年8月15日），且历年年度考核合格的人员；（2）参加团中央选派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和我省选派的“大学生志愿服务欠发达地区计划”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且累计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其中，报考省属监狱系统的，要具有浙江省常住户口；报考县（市、区）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的，要具有所在设区的市范围内常住户口。上述人员的学历、学位需符合职位要求。

　　“基层工作经历”是指在各类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生产一线、农村、县级（含）以下党政机关工作，或曾在军队团（含）以下单位服役、自谋职业、个体经营的经历。

　　二、2010年、2011年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的学生，户籍和档案仍保留在原学校未就业的，能不能视为应届生？

　　答：不能。

　　三、非全日制普通高校学历人员可否报考？

　　答：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人高等教育学历考试并取得毕业证书的人员，即使在2012年取得毕业证书的，也不能报考。

　　四、港澳、国外留学归来人员能否报考？

　　答：港澳、国外留学归来人员不能报考本次学员招录考试。

　　五、还有哪些人员不能报考？

　　答：属于《浙江省公务员录用考察工作细则（试行）》（浙人发〔2008〕58号）第十二条规定九种不宜录用为公务员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宜报考所有学员；属于《浙江省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考察和政审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浙公通字〔2008〕60号）第十条规定十三种不宜录用为人民警察情形之一的，不宜报考公安、司法行政系统人民警察学员。

　　六、民办高等院校或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可否报考？

　　答：经国家教育部或省政府同意，可自主颁发国民教育序列学历文凭的民办高等院校或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2012年应届毕业生，若符合报考条件和具体职位要求的，可以报考。

　　七、报考我省公安、司法行政系统人民警察学员的年龄有何特殊规定与要求？

　　答：报考人民警察学员的已退役士兵年龄在18至25周岁（1986年8月15日至1994年8月15日期间出生），取得大专及以上学历的退役士兵年龄为18至27周岁（1984年8月15日至1994年8月15日期间出生）；报考人民警察学员的应届生和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年龄在18至28周岁（1983年8月15日至1994年8月15日期间出生）。

　　八、 报考司法助理员学员的年龄有何特殊规定与要求？

　　答：报考司法助理员学员的，年龄在18至33周岁（1978年8月15日至1994年8月15日期间出生）。

　　九、体能测评有何规定？

　　答：体能测评要求三个项目均达标，即男性：10米×4往返跑≤13"1、1000米跑≤4'25"、纵跳摸高≥2.65米；女性：10米×4往返跑≤14"1、800米跑≤4'20"、纵跳摸高≥2.3米。凡其中一项不达标的，视为体能测评不合格。

十、这次招录考试笔试主要有哪些科目？

　　答：所有考生均须参加公务员公共科目考试2科和教育入学考试1科，共三个科目的笔试。公务员公共科目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满分均为100分。

　　报考人民警察学员的，还需加试《心理测评》，测评结果不折合分数，不计入笔试总成绩，仅判定达标与否，未达标者不能参加面试。

　　此外,还要参加教育入学的考试。

　　十一、不同报考人员如何区分教育入学考试是考《文化综合》还是《民法学》？

　　答：教育入学考试的内容由学员招录计划汇总表中“培养院校及专业”栏的培养层次决定，与考生本人目前取得的学历没有必然联系。“培养院校及专业”栏中明确为专科教育的，考试科目为《文化综合》（历史、地理、政治）；招录计划汇总表“培养院校及专业”中明确为二学位教育或专升本教育的，考试科目为《民法学》。

　　例：考生于2012年6月30日取得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学历，报考学历要求为大专及以上、“培养院校及专业”为“上海政法学院专升本教育（监狱学）”的浙江省女子监狱人民警察职位，则教育入学考试科目为《民法学》，而不能误认为本人目前已取得的大专学历层次对应《文化综合》。

　　十二、本次考试该买哪些教材？

　　答：本次招考与以往一样，不指定任何教材，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辅导培训班。

　　十三、面试前资格复审时，须提供哪些材料？

　　答：报考人员应提供本人身份证、户口簿、退伍士兵证、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等招录职位所需要的相关证件（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除上述要求外，下列人员还要求提供以下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大学生“村官”应提供服务地县级组织部门出具的服务满2年、考核合格的证明；

　　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人员应出具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管理办公室颁发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服务证》及与省级项目办签署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招募协议书”；

　　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欠发达地区计划”人员应出具由浙江省大学生志愿服务欠发达地区计划项目管理办公室颁发的《大学生志愿服务欠发达地区计划志愿服务证》。

　　

　　十四、面试考什么？

　　答：面试主要测试考生的综合分析能力、言语表达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人际关系处理能力、组织计划能力、求职动机与拟任职位的匹配性、举止仪表等。

　　十五、若入围面试，应该到哪里参加面试？

　　答：面试分别由省、市公务员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实施。报考省属监狱系统职位的，面试地点在杭州；报考其他职位的，面试在招录机关所在设区的市。

　　十六、体检按什么标准执行？

　　答：报考司法助理员学员的，体检按《浙江省人事厅、浙江省卫生厅转发人事部卫生部关于印发<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的通知》（浙人公〔2005〕68号）和《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江省卫生厅关于转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修订〈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及〈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的通知》（浙人社发〔2010〕109号）执行。

　　报考人民警察学员的，体检按《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卫生厅、浙江省公务员局关于转发公务员录用体检特殊标准（试行）的通知》（浙人社发〔2010〕338号）执行。

　　所有招考职位体检均不做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检查。

　　十七、考察工作按什么文件执行？

　　答：报考司法助理员学员的考察按《浙江省公务员录用考察工作细则（试行）》（浙人发〔2008〕58号）执行；报考人民警察学员的考察按《浙江省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考察和政审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浙公通字〔2008〕60号）执行。

　　考察结果仅作为本次是否录取的依据。

　

　　十八、递补情形有哪些规定？

　　答：（1）资格复审之前的环节均不递补。报考人民警察学员的，由招录机关在笔试合格分数线以上的人员中按公告规定比例确定体能测评人员，不足规定比例的按实际人数确定。本人未按规定时间、地点参加体能测评的，视作放弃面试，不再递补。报考司法助理员学员的，由招录机关在笔试合格分数线以上的人员中按公告规定比例确定面试对象（资格复审对象）。不足规定比例的按实际人数确定。本人放弃面试（资格复审）的不再递补。

　　（2）资格复审环节。报考司法助理员学员的，该环节不递补；报考人民警察学员的，资格复审后面试人员达不到规定比例的，由招录机关在体能测评合格人员中递补。

　　（3）体检环节不递补。招录机关根据总成绩的排位从高到低按1：2比例确定体检对象，其中，招录计划3名及以上的按1：1.5（有小数的四舍五入）确定。报考人员放弃体检的，视作放弃录取资格，不再重新确定或递补体检对象。

　　（4）体检后公示前均递补。体检不合格、考察结论为不宜录取的、在公示前放弃录取资格的，由招录机关在相应职位体检合格人员中按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递补。

　　（5）公示后不递补。拟录取人员名单公示后，有报考人员放弃录取资格的，不再递补。

　　十九、对资格审查、考试过程中发现有弄虚作假、违法违纪行为的报考者应如何进行处理？

　　答：报考人员在初审、复审中提交的报考信息和材料应当真实、准确、有效。凡提供虚假报考申请材料获取报考资格的，一经查实，即取消报考资格。对伪造、变造有关证件、材料、信息，骗取考试资格的，将按有关规定给予取消报考资格且5年内不得报考的处理。

　　对报考人员违纪违规行为的认定和处理，按照《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试行）》（人社部令第4号）执行。其中，教育入学考试违纪违规行为的认定和处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18号令）执行。

　　二十、学员是否具有公务员身份？

　　答：被录取人员在校期间不具有公务员身份。

　

　　二十一、合格毕业到单位报到后，可否进行公务员内部交流？

　　答：本科层次被录取人员到招录单位需服务满7年、专科层次的满9年后，方可交流。

　　二十二、退役士兵报考本次学员，有哪些优惠政策？

　　答：（1）退役士兵且为2012年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的（符合生源或户籍等要求），既可以报考面向应届生的职位，又可以报考面向退役士兵的职位。

　　（2）应征入伍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退役后报考的，教育入学考试笔试成绩加10分。

　　注：在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期间到部队服役（到部队服役的时间早于取得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证书时间）的退役士兵，不享受教育入学考试加分。

　　二十三、浙江省生源2012年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生，但户口仍在迁移中，能否报考本次学员招录？

　　答：2012年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本次学员，以生源为准，与户口无关。如果是浙江生源的，可以报考省属监狱学员；报考公安、司法行政系统应届生职位学员的，须该设区市的生源。

　　二十四、外省生源的2012年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能否报考浙江本次学员招录？

　　答：本次招录应届生都要求浙江省生源，外省生源（含硕士以上）的不能报考。

　　二十五、8月20日24时以后未通过初审的人员，能否在8月22日17时前再次报名？

　　答：不能。注册报名的时间为2012年8月15日0时—8月20日24时，报考人员在报名系统（zf.zjks.com）注册并选择职位报名。逾期则不再受理注册及报名。

　　资格审查的时间为2012年8月15日0时—8月22日17时。招录机关在报考人员报名起2天内完成资格初审，对初审未通过的人员将说明理由。报考人员可上网查询，未通过者可在2012年8月20日24时前再次报名并接受初审。

　　例子：某报考人员在8月16日上午注册并报名，17日下午发现初审未通过后，进行重新报名；8月18日，又未能通过初审，8月19日再次改报……，在8月20日24时前初审未通过的，都可以进行改报（重报）。但在8月20日24时后，系统自行关闭，考生不能进行注册和报名。

　　二十六、接近报名截止时间进行报名，可以吗？

　　答：可以。报名的截止时间为2012年8月20日24时，在此之前，报考人员都可以进行报名并接受初审。

　　提醒：招录机关在报考人员报名起2天内完成资格初审，提醒报考人员报名时认真阅读公告及计划表，并尽早报名，以提高报考的成功率。

　　例：某报考人员8月20日20时进行注册并报名。根据公告规定，招录机关在报考人员报名起2天内的8月21日8时进行初审，因不符合报考资格条件，初审未通过。该报考人员不能进行再次报名、缴费，不能参加考试。

　　二十七、报考浙江警官职业学院2012年招录监狱系统人民警察学员的人员，能否报考本次学员招录？

　　答：可以报名。但是，若被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录取为监狱系统人民警察学员的（含已通过考察政审的人员），其报考本次学员的资格自动取消。

　　二十八、如果有招考公告和政策问答以外的问题，如何咨询？

　　答：报考人员参加学员招录过程中，应认真阅读招考公告、计划表和政策问答等有关信息。对资格条件、资格审核、体检、考察等信息需要咨询时，请直接与招录机关或当地公务员主管部门联系。招录机关的咨询电话公布在招录专栏的计划汇总表“咨询电话”栏中。

